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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23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克罗

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

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

兰、北马其顿*、挪威*、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

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和乌

拉圭：决议草案 

  46/… 隐私权特别报告员的任期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

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 

回顾大会和人权理事会以往就数字时代的隐私权通过的所有决议和其他相关

决议，包括关于在互联网上增进、保护和享有人权以及关于新兴数字技术和人权

的决议， 

并回顾，如《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

框架》所述，工商企业负有尊重人权的责任，而国家负有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义务和主要责任，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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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数字时代的隐私权问题开展的工作，

并赞赏地注意到其有关报告1；欢迎高级专员关于新技术对在包括和平抗议在内

的集会背景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影响的报告2， 

认识到新兴技术，例如监视、人工智能、自动决策和机器学习等领域开发的

新兴技术，以及外貌特征分析、跟踪和生物识别，包括面部识别技术，在没有适

当保障的情况下，对享有隐私权和其他人权的影响越来越大，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

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强调所有任务负责人应

根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1. 决定将隐私权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三年，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包括： 

(a) 收集相关资料，包括国际和国内框架、国家实践和经验方面的资料，

研究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规定

的隐私权有关的趋势、发展和挑战，并提出确保促进和保护隐私权的建议，包括

联系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提出建议； 

(b) 向各国、联合国及其各机构、方案和基金、区域人权机制、国家人权

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包括工商企业)以及任何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或

有关方面征求、接收和回复信息，同时避免发生重叠； 

(c) 查明在促进和保护隐私权方面可能存在的障碍，确认、交流和倡导国

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原则和最佳做法，为此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提案和建议，包

括针对数字时代以及在新兴技术的设计、开发和部署过程中出现的特有挑战提交

提案和建议； 

(d) 参加相关国际会议和活动并提出意见建议，以便推动就自身任务授权

的相关问题采取系统一致的方针； 

(e) 提高对于促进和保护隐私权重要性的认识，包括考虑数字时代的特有

挑战，并提高对按照国际人权义务向隐私权受侵犯的个人提供有效补救机会的重

要性的认识； 

(f) 在其任务工作中始终纳入性别视角和不歧视原则； 

(g) 报告有关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七条所载隐私权的指控，不论违反行为发生在哪里，包括报告与新兴技

术导致的挑战相关的情况，并提请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别注

意引起严重关切的局势； 

(h) 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年度报告； 

(i) 根据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的任务规定，与

他们合作； 

  

 1 A/HRC/27/37 和 A/HRC/39/29。 

 2 A/HRC/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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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吁请各国为特别报告员履行任务提供充分合作与协助，包括提供其要

求的一切必要资料，迅速回应其发出的紧急呼吁和其他来文，积极考虑任务负责

人访问该国的请求，并考虑落实任务负责人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3. 鼓励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及其各机构、方案和基金、区

域人权机制、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以便

其履行任务； 

4.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切实履行任务

所需的一切人力和财政资源； 

5. 决定继续在同一议程项目下审议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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